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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辦理加強投資AI新創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第八點，並自即日

生效。

附修正「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辦理加強投資AI新創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第八點

署　　長　林俊秀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辦理加強投資AI新創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八、本專戶投資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由搭配投資人提出申請，並應與本專戶共同投資，且不低於本專戶參與之投

資金額。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二分之一為共

同投資金額：

１、投資於新創企業（原則成立八年內）者。

２、投資於申請時一年內曾參與政府AI產業定向培育機制，並經本署專案認定

者。

３、投資於曾受本署公告認定之國內外具代表性之數位經濟相關獎項獎勵者。

４、其他本署專案認定之條件。

（二）後續增資之搭配比例不得高於本專戶初次投資時之搭配比例。

（三）搭配投資人申請共同投資時，投資前應由搭配投資人先行評估並擬具投資評

估報告，評估報告內容應包含投資目的、所營事業、資本形成、投資總額及

資金來源、產品／技術、財務及市場預估與可行性等投資效益分析、風險分

析、分年進度、經營管理分析、產業專家意見、投資條件、投資後管理作為

與出場規劃等，由專案辦公室負責審查後建檔保存。

（四）搭配投資人應擬具投資評估報告及搭配投資協議送投資審議會討論，投資審

議會由搭配投資人總經理（金融機構為協理級）以上人員召集，委員應包含

本署或專案辦公室代表、搭配投資人代表及其所聘請之一至三位具財務、技

術、市場、管理及產業政策等專業人士擔任，並應邀請國家發展基金代表列

席，經投資審議會出席委員全體同意通過後進行投資。若搭配投資人符合第

四點第三款或第四款資格者，投資審議會須由專案辦公室辦理。若投資個案

累計投資金額超過一億元時，須由專案辦公室辦理特別投資審議會，並特別

投資審議會之審議事項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行之。

（五）搭配投資人就決議通過之案件，應檢附投資評估報告及投資審議會決議紀錄

等相關文件，提交專案辦公室後，報經本署送國家發展基金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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